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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交院纪发„2016‟8号 

 

 

为全面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，深入推进学校党风廉政建设和

反腐败工作，强化监督职能，切实落实学校《关于进一步强化纪

委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的实施办法》（鲁交院党发„2016‟81

号）文件精神，积极探索纪委工作有效机制，密切与基层党组织

联系，及时了解、掌握基层党组织党风廉政建设情况，发挥纪委

委员对基层党组织党风廉政建设的监督和指导作用，现就纪委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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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联系指导基层党组织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提出以下实施意见：  

一、进一步强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监督的责任意识 

党的十八届历次全会均强调，加强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

败工作统一领导，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，党委负主体责任，

纪委负监督责任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对

各级纪委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监督责任作了系统阐述，明确提

出纪委既要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，

又要督促检查相关部门落实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任务，经常进行

检查监督，严肃查处腐败问题。学校党委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强

化纪委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的实施办法》中明确要求校纪委委

员要按照学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整体部署，了解相关

基层单位的重要工作，开展调查研究，推进基层党组织从源头上

建设防治腐败体系。 

学校各基层党组织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历次全会、十

八届中央纪委历次全会等会议精神，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

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论述，领会和把握党风廉政

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的深刻内涵和具体要求，自觉把思想和

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。学校纪委委员要不断增强履行

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的意识，切实加强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

败工作的检查监督，真正把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放在心上、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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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肩上、抓在手上，自觉肩负起党风廉政建设的政治责任。 

  二、纪委委员联系指导基层党组织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职责及

要求 

  在学校纪委领导下，纪委委员通过建立联系基层党组织党风

廉政建设工作制度，倾听联系单位师生员工对本单位和学校反腐

倡廉建设的意见建议，及时了解联系基层党组织党风廉政建设工

作开展情况及存在问题，督促检查联系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工作，

提高联系单位师生员工反腐倡廉的责任感和自觉性。 

  （一）工作职责 

  1．听取并了解联系基层党组织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情况，主要

包括遵守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情况、遵守党章和

其它党内法规情况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

情况、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加强作风建设情况、落实“三重一

大”集体决策制度和信息公开情况、领导干部“一岗双责”及廉

洁自律等情况。 

  2．检查监督联系基层党组织党风廉政建设工作，发现重大问

题和重要情况及时向学校纪委报告。 

  3．督促指导联系单位贯彻落实中央、上级党组织和学校党委

重大决策部署，加强党风廉政制度建设。 

  4．开展对联系单位物资采购、科研经费、学术诚信、公务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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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、规范收费、遵守财经制度等相关领域和相关工作的调研，分

析、查找联系单位存在的廉政风险和隐患，对发现的问题和不规

范情况提出指导性意见。 

  5．按学校纪委工作安排做好联系单位来信来访调查核实及干

部提醒谈话或诫勉谈话工作。 

  6．参与基层党组织开展廉政文化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

育活动。 

  （二）工作要求 

  1．每学期至少一次深入联系的基层党组织，通过约谈、调研、

走访、召开会议或参加活动等方式开展工作，工作记录报学校纪

委办公室。 

  2．每学期期末向纪委全委会汇报工作开展情况，提出工作建

议。 

  3．加强业务学习，了解中央、省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

设的部署要求，按照《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》认真履行职责，

严于律己，勤政廉政。 

  4．自觉接受群众监督，不断改进工作作风，不泄露工作中属

于保密的事项和内容。 

  三、各基层党组织的工作任务及要求 

  1．积极配合并支持纪委委员开展工作，自觉接受指导和监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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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．与纪委委员保持经常性工作联系，及时汇报本单位全面从

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情况。 

  3．涉及本单位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以及组织开

展有关活动时，应主动邀请纪委委员参加。 

四、纪委委员联系指导基层党组织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分工 

详见附件  

  五、其它工作要求 

  1．纪委办公室要定期与纪委委员和联系单位协调沟通，了解

工作开展情况，收集工作意见和建议。 

  2．重大问题和重要情况，须经纪委全委会议集体研究并经学

校党委主要领导同意后再进行处理。  

 

附件：山东交通学院纪委委员联系指导基层党组织党风 

廉政建设工作分工 

          

 

中共山东交通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1 月 3 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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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 纪委委员 联系基层党组织 

1 唐勇 
信息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分党委 

轨道交通学院党总支 

2 刘廷新 
机关分党委 

后勤分党委 

3 徐静 
汽车工程学院分党委 

交通土建工程学院分党委 

4 宋光军 无影山校区分党委 

5 刘继泉 

威海新校区党工委（包括：船舶分党委、航海

党总支、国际商学院党总支） 

离退休工作处分党委 

6 尹勇 

交通法学院党总支 

国际教育学院党总支 

体育教学部党总支部 

7 赵中利 
外国语学院分党委 

理学院分党委艺术与设计学院党总支 

8 季相林 

交通与物流工程学院分党委 

工程机械学院分党委 

经济与管理学院分党委 

9 王庆东 
社会科学教学部党总支部 

航空学院党总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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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山东交通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室     2016 年 11 月 3日印发 

校对：田宏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印 8份 


